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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書函
地址：202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陳胤寧
電話：0224201122
電子信箱：raistlin@mail.klcg.gov.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人給貳字第11202134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1232P001128_1120213455_112D2015184-01.pdf、

11232P001128_1120213455_112D2015185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教人員保險法部分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112年1月11

日修正公布，並自同年7月1日開始施行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2年3月21日部退一字第

1125532900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二、有關旨揭公教人員保險法（以下簡稱公保法）修正條文規

定重點，摘陳如下：

(一)公保法增訂第6條之1規定，係明定公教人員保險（以下

簡稱公保）被保險人受免職、解職（聘）、不續聘、撤

職或免除職務處分後，因撤銷、廢止或其他事由而溯及

既往失效者，其追溯加保相關事宜。

(二)公保法第8條增訂第6項至第9項規定，係規範112年7月1

日施行之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

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且未請領公保法

第16條第4項第3款所定月退休（職、伍）給與，亦未辦

理優惠存款者（以下稱公保法第8條第6項人員）之公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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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率事宜。另公保法第8條第6項人員於取得任用資格前

受訓或研習期間，屬初次加入公保，並依同條第9項規

定，補繳保險費者，得類推適用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2

款但書規定。

(三)公保法第16條第2條第2款增訂之但書規定，112年7月1日

以後初次參加公保者，不包括曾參加原公務人員保險或

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、曾請領上開保險給付或公保養老

給付人員，復於112年7月1日以後再加入公保者。

(四)公保法第27條修正之死亡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規定，均

以被保險人於112年7月1日以後死亡者，始得適用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、本府所屬機關、學校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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